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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竣工验收） 

福建全家福食品生物质及天然气锅炉改扩建项目 

建设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 

福建全家福食品生物质及天然气锅炉改扩建项目 

建设项目性质 改扩建 

建设单位名称 福建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紫泥镇锦田村北洲 368号（新厂） 

设计生产能力 日均蒸汽供应量 24吨/天、日均生物质燃料用量 5吨/天 

实际生产能力 日均蒸汽供应量 24吨/天、日均生物质燃料用量 5吨/天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 湖北江品鑫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环评完成时间 2022年 8月 

环评审批部门 
漳州市生态环

境局（龙海） 
审批 
时间 

2022年 8月
24日 

审批

文号 
漳龙海环评审

[2022]表 29号 

初步设计单位 福建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福建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 福建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单位 福建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 

开工时间 2022年 8月 25日 竣工时间 2023年 8月 18日 

调试时间 2023年 8月 19日 

申领排污许可证情况 已申领 

设计总投资总概算 100万元 
其中：环保投

资总概算 
15万元 比例 15% 

实际总投资 100万元 
其中：环保投

资总概算 
15万元 比例 15% 

项目建设过程概述（项

目立项~试运营） 

1、项目于 2022年 7月 27日取得《福建省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内
资）》（闽发改备[2022]E030043号）； 
2、2022 年 8 月 24 日漳州市生态环境局（龙海）批复了《福建
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福建全家福食品生物质及天然气锅炉改扩

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3、项目 2023年 9月开始组织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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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工作由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施和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本单位
在项目竣工后，立即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建设、调试、管理及效果和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查验、监测

等工作，结合环评报告及其批复，对照相关标准，对查验和监测

结果进行整理、分析，最终形成了本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

报告，为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验收工作的组织 
包含项目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单位、监

测单位和环保验收、行业、监测、质控等领域的技术专家。 

验收工作的启动时间 2023年 9月 

验收范围与内容 

环保设施已经建设完成工序有：锅炉除尘废水：沉淀池等；燃生

物质蒸汽锅炉烟气（常用锅炉）：经“多管式除尘器+旋风除尘器
+湿式静电除尘器”处理后，经高度为 15m 烟囱排放；燃天然气
蒸汽锅炉烟气（备用锅炉）：通过高度为 10m 的烟囱排放；隔
声、消声减震措施；一般工业固废收集点等。 
验收内容包含检查项目环评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环保设施的建

设运行情况、环保机构及规章制度建设情况等。 
是否制定了验收监测方

案 
是 

方案编制时间 2023年 8月 

现场验收监测时间 2023年 8月 26日~2023年 8月 27日 

验收监测报告形成过程 

 
 
 
 
 
 
 
 
 
 
 
 
 
 
 
 
 

 



 

 
 

3 

2验收依据 

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通过，2015年 1

月 1日实施； 

（2）《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6]31号；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7月 16日修订，2017年 10月

1日实施； 

（4）《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 5月 1日起施行。 

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2017.11.20；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公告 2018年 第 9号）； 

（3）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7]1235号）； 

（4）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环评函[2020]688号）。 

2.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福建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福建全家福食品生物质及天然气锅炉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湖北江品鑫环保技术有限公司，2022年 8月； 

（2）《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批复福建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福建全家福食品

生物质及天然气锅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漳龙海环评审(2022)表 29

号），漳州市生态环境局（龙海），2022年 8月 24日。 

2.4 其他相关文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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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项目主要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对

象名称 
方位 距离* 规 模 环境功能 

紫泥镇内河 南侧 80m 小型河流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V类标准 

九龙江（南

港） 
南侧 1310m 中型河流 

《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表 1中第三
类标准 

水环

境 

九龙江（中

港） 
北侧 440m 中型河流 

《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表 1中第三
类标准 

世甲村 北侧 30m 约 400户/1500人 

下楼村 东南侧 300m 约 60户/240人 

锦田村 西北侧 180m 约 50户/200人 

环境

空气 

溪墘村 西侧 90m 约 40户/160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
表 1、表 2中二级标准 

声环

境 
世甲村 北侧 30m 约 10户/40人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表 1中 2类
标准要求 

注：“*”表示距离本项目厂界的最近距离；声环境评价范围为厂界外 50m 范围内，超过厂
界外 50m均不作为本项目声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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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图 3.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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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项目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 

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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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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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设内容 

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览表见表 3.2-1。 

表 3.2-1  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览表 

项目组成 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已建并投入使用） 
是否

超出

环评 
备注 

项目产品 蒸汽 蒸汽 否 一致 

产品产量规模 
日均蒸汽供应量 24吨/天、日均生物质燃料用

量 5吨/天 
日均蒸汽供应量 24吨/天、日均生物质燃料

用量 5吨/天 
否 一致 

总投资 100万元 100万元 否 一致 

主体

工程 
锅炉房 

钢混结构，共 1层，占地面积 600平方米，配
套建设有一台 6t/h燃生物质蒸汽锅炉(常用锅
炉)、一台 3t/h燃天然气蒸汽锅炉（备用锅炉） 

钢混结构，共 1层，占地面积 600平方米，
配套建设有一台 6t/h燃生物质蒸汽锅炉(常
用锅炉)、一台 3t/h燃天然气蒸汽锅炉（备

用锅炉） 

否 一致 

储运

工程 
仓库 依托原有厂房的仓库 依托原有厂房的仓库 否 一致 

给水工程 项目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网供给 项目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网供给 否 一致 公用

工程 电力工程 供电由市政供电管网供给 供电由市政供电管网供给 否 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水治理工程 

锅炉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

不外排。 
锅炉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

用，不外排。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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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已建并投入使用） 
是否

超出

环评 
备注 

废气治理工程 

燃生物质蒸汽锅炉烟气（常用锅炉）：经“多
管式除尘器+湿式静电除尘器”处理后，通过高

度为 35m的烟囱排放； 
燃天然气蒸汽锅炉烟气（备用锅炉）：通过高

度为 8m的烟囱排放。 

燃生物质蒸汽锅炉烟气（常用锅炉）：经“多
管式除尘器+旋风除尘器+湿式静电除尘
器”处理后，经高度为 15m烟囱排放； 
燃天然气蒸汽锅炉烟气（备用锅炉）：通

过高度为 10m的烟囱排放。 

否 / 

噪声治理工程 采取隔声、消声、减震等综合降噪措施 采取隔声、消声、减震等综合降噪措施 否 一致 

炉渣 
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后，

出售给回收企业综合利用 
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

后，出售给回收企业综合利用 
否 一致 固废

治理

工程 

一般工

业固废 除尘器截

留的灰渣 
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后，

出售给回收企业综合利用 
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

后，出售给回收企业综合利用 
否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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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天然气蒸汽锅炉烟气

（备用锅炉）：通过高

度为 10m的烟囱排放 

图 4.1-3  项目废气治理设施现场拍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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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污染物治理/处理设施变更汇总说明 

⑴废水污染物治理设施变更说明 

项目废水治理设施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不存在废水治理/处理设施变更。 

⑵废气污染物治理设施变更说明 

项目废气治理设施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不存在废气治理/处理设施变更。 

⑶噪声治理设施变更说明 

本次验收噪声治理/处理设施与环评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噪声污染物治理/处理

设施重大变动。 

⑷固废处理设施变更说明 

项目已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场所，各项固废均按环评批复要求处理，不存在固

废处置设施重大变更。 

⑸生产工艺是否变化 

本次验收生产工艺与环评内容一致。因此，不存在生产工艺重大变更。 

4.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4.2.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本项目不涉及危险化学品，主体生产工序设置监控预警，若遇电路老化或不规

范操作产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厂区内多处设置消防设施。 

4.2.2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项目废气排放口设置了采样口及排污口标识牌，可满足监测条件。 

4.2.3 其他设施 

项目设置环境管理制度、配备环保专员等。 

4.3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4.3.1 环保设施投资 

项目实际总投资额 1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额 15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15%。本

项目各项环保设施实际投资情况表见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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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项目环保设施环评、初步设计、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环评及批复要求环保设施 初步设计、实际建设情况 

1 废水治理措施 锅炉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锅炉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2 废气治理措施 

燃生物质蒸汽锅炉烟气（常用锅炉）：经“多管式除尘器+湿式
静电除尘器”处理后，通过高度为 35m的烟囱排放； 

燃天然气蒸汽锅炉烟气（备用锅炉）：通过高度为 8m的烟囱排
放。 

燃生物质蒸汽锅炉烟气（常用锅炉）：经“多管式除尘器+旋风
除尘器+湿式静电除尘器”处理后，经高度为 15m烟囱排放； 
燃天然气蒸汽锅炉烟气（备用锅炉）：通过高度为 10m的烟囱

排放。 

3 噪声治理措施 采取有效隔声、消声、减震等综合降噪措施 采取有效隔声、消声、减震等综合降噪措施 

炉渣 
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后，出售给回收企业

综合利用 
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后，出售给回收企业

综合利用 
4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除尘器截

留的灰渣 

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后，出售给回收企业

综合利用 
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后，出售给回收企业

综合利用 

5 环境管理 制定环境管理和环保设施运行制度 
配备相应管理人员（含专职环保人员），负责厂区内环保工程

设施管理 

6 环境监测 按规定进行监测、归档、上报 按规定进行监测、归档、上报 

备注：环保设施初步设计与实际建设情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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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5.1.1 主要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选址合理，拟选厂址具有较好的外部条件，所

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较好，有较大的环境容量；在采取本报告所提出的各项环保

措施后，能实现达标排放，不会改变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项目建设具有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设单位在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本报告提

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接受的。因此，从环保的角度分

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5.1.2 建议 

/ 

5.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详见附件 3。 

6验收执行标准 

项目验收执行标准依据《福建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福建全家福食品生物质及天

然气锅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执行。 

项目验收执行标准一览表见表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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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监测内容 

7.1废水 

项目锅炉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因此，项目废水可视

为符合环保验收要求，不作为本次验收监测项目。 

7.2废气 

项目废气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监测周期见表 7.2-1，废气监测点位

布置图见图 7.1-1。 

表 7.1-2 废气监测因子、点位及频次一览表 

废气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监测周期 

FQ-001常用锅炉烟
气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气黑度 
颗粒物 3次/天 2天 

FQ-002备用锅炉烟
气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气黑度 
颗粒物 3次/天 2天 

7.3 厂界噪声监测 

项目噪声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监测周期见表 7.3-1，噪声监测点位

布置图见图 7.1-1。 

表 7.3-1  噪声监测内容及频次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监测周期 

ZS-01厂界东侧外 1m 

ZS-02厂界南侧外 1m 

ZS-03厂界西侧外 1m 

ZS-04厂界北侧外 1m 

等效连续 A
声级 

昼间测一次 2天 

7.4 固（液）体废物监测 

项目固体废物妥善处置；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或设

计指标。项目厂内不设置固体废物治理设施；因此，不设固（液）体废物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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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福建拓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经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资质认定的专

业检测服务机构，具有实验室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证书编号：171320340310），

获准在检测报告中加盖 CMA印章。为保证验收监测的准确可靠，所有参加监测的技

术人员均按国家规定持证上岗。所有采样记录和分析测试结果，按规定和要求进行

三级审核。监测期间的样品采样、运输和保存均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采样及分

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参加监测的技术人员均按国家规定，使用经计量部门

检定合格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仪器等。同时建设单位设置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

的规范化采样口。 

8.1 监测分析方法 

本次验收监测所用的监测分析方法及最低检出限见表 8.1-1。 

表 8.1-1 验收监测分析方法及最低检出限 
检测

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检测分析仪器 

方法检出

限 

颗粒物 
HJ 836-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
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BTPM-MWS1 滤膜半
自动称重系统 

1.0mg/m3 

二氧化硫 
HJ 57-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
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ZR-3260 型自动烟尘
烟气综合测试仪 

3mg/m3 

氮氧化物 
HJ 693-2014《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
化物的测定定电位电解法》 

ZR-3260 型自动烟尘
烟气综合测试仪 

3mg/m3 

空气

和废

气 

烟气黑度 
HJ/T 398-2007《固定污染源排放烟
气黑度的测定林格曼烟气黑度图

法》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 / 

噪声 
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

噪声 

GB 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AWA5688 多功能声级
计 

/（dB(A)） 

8.2监测仪器 

检测期间所用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校准合格且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本次检测

分析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情况见表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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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收监测结果 

由于我司尚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委托福建拓普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9.1 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生产设备设施和环保设备设施正常运行。根据我司生产部

统计，验收监测期间该公司生产情况如表 9.1-1。 

表 9.1-1  监测期间工况负荷表 

锅炉蒸汽供应 
生产线 

设计产能 监测当日主要产品产量 负荷率 

2023年 8月
26日 

日均蒸汽供应量 24吨/天、日均生
物质燃料用量 5吨/天 

日均蒸汽供应量 24吨/天、日均生
物质燃料用量 5吨/天 

100% 

2023年 8月
27日 

日均蒸汽供应量 24吨/天、日均生
物质燃料用量 5吨/天 

日均蒸汽供应量 24吨/天、日均生
物质燃料用量 5吨/天 

100% 

验收监测期间，我司主体工程工况稳定，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能满足竣工

验收监测要求。（工况证明详见附件 1）。 

9.2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9.2.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9.2.1.1废水治理措施 

项目锅炉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因此，项目废水可视

为符合环保验收要求，不作为本次验收监测项目。本次验收无法对废水设施处理效

率进行评价。 

9.2.1.2废气治理措施 

项目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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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氧量 % 16.9 16.7 16.5 16.7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7.1 10.3 8.2 8.5 --- 

颗粒物折算浓度 mg/m3 20.7 28.6 21.9 23.7 ≤50 

二氧化硫实测浓度 mg/m3 ＜3 ＜3 ＜3 ＜3 ---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m3 ＜9 ＜8 ＜8 ＜8 ≤300 

氮氧化物实测浓度 mg/m3 83 78 74 78 ---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m3 242 218 199 220 ≤300 

烟气黑度 级 ＜1 ＜1 ＜1 ＜1 ≤1 

标干流量 m3/h 2135 2327 2397 2286 --- 

含氧量 % 5.1 5.2 5.5 5.3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3.5 2.6 3.2 3.1 --- 

颗粒物折算浓度 mg/m3 3.8 2.8 3.6 3.4 ≤20 

二氧化硫实测浓度 mg/m3 ＜3 ＜3 ＜3 ＜3 --- 

二氧化硫折算浓度 mg/m3 ＜3 ＜3 ＜3 ＜3 ≤50 

氮氧化物实测浓度 mg/m3 52 44 44 47 --- 

氮氧化物折算浓度 mg/m3 57 48 50 52 ≤200 

FQ-002 备用锅炉（H=10） 

烟气黑度 级 ＜1 ＜1 ＜1 ＜1 ≤1 

标准依据 
FQ-001 常用锅炉参考《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 表 2 中燃煤锅炉排放浓度限值； FQ-002 备用锅炉参考《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 2 中燃气锅炉排放浓度限值。 

备注： 1、“H”表示排气筒高度，FQ-001燃料类型：生物质，FQ-002燃料类型：天然气； 
2、“---”表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 2标准中未对该项目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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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项目废气治理设施进口风管设置不规范等因素，无法进行监测采样点位布设，

因此无法对废气设施处理效率进行评价。但由表 9.2-1可知，项目燃生物质蒸汽锅炉

烟气（常用锅炉）出口污染物（颗粒物、SO2、NOx）排放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表 2中新建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颗粒

物≤50mg/m3、SO2≤300mg/m3、NOx ≤300mg/m3、烟气黑度≤1级）。燃天然气蒸汽锅

炉烟气（备用锅炉）污染物（颗粒物、SO2、NOx）排放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2 中新建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颗粒物

≤20mg/m3、SO2≤50mg/m3、NOx≤200mg/m3、烟气黑度≤1级）。 

9.2.1.3噪声治理措施 

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9.2-2。 

表 9.2-2  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结果 Leq（dB（A）） 
检测时间 测点编号 测点名称 主要声源 

昼间测量值 

ZS-01 厂界东侧外 1m 生产噪声 57.9 

ZS-02 厂界南侧外 1m 生产噪声 57.0 

ZS-03 厂界西侧外 1m 生产噪声 58.3 
2023-8-26 

ZS-04 厂界北侧外 1m 生产噪声 59.3 

ZS-01 厂界东侧外 1m 生产噪声 57.4 

ZS-02 厂界南侧外 1m 生产噪声 58.2 

ZS-03 厂界西侧外 1m 生产噪声 58.6 
2023-8-27 

ZS-04 厂界北侧外 1m 生产噪声 57.0 

标准依据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的 2 类标准：昼间
厂界噪声 Leq≤60dB(A)；夜间厂界噪声 Leq≤50dB(A)。 

备注：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6-2014）6.1 对于只需判断噪声源
排放是否达标的情况，若噪声测量值低于相应噪声源排放标准的限值，可以不进行背景噪声的测

量及修正。 

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采用隔声、消声、减震等综合降噪措施后，由表 9.2-2可

知，项目厂界监测点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表 1中 2类标准（昼间≤60dB (A)）。 

9.2.1.4固废治理措施 

项目炉渣、除尘器截留的灰渣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后，出

售给回收企业综合利用。项目厂内不设置固体废物治理设施；因此，无法进行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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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治理设施处理效果评价。 

9.2.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9.2.2.1废水 

项目锅炉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因此，项目废水可视

为符合环保验收要求，不作为本次验收监测项目。 

9.2.2.2废气 

由表 9.2-1可知，项目燃生物质蒸汽锅炉烟气（常用锅炉）出口污染物（颗粒物、

SO2、NOx）排放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表 2 中新

建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燃天然气蒸汽锅炉烟气（备用锅炉）污染物

（颗粒物、SO2、NOx）排放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表 2中新建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9.2.2.3厂界噪声 

由表 9.2-2可知，项目厂界监测点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表 1中 2类标准。 

9.2.2.4 固（液）体废物 

项目炉渣、除尘器截留的灰渣经收集在厂区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内暂存后，出

售给回收企业综合利用。 

9.2.2.5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算 

①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算 

根据燃生物质蒸汽锅炉（常用锅炉）的烟囱的流量和监测浓度，计算本项目废气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算表见表 9.2-3。 

表 9.2-3  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算表 

实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 

污染

物 实测平均流量 
实测平均

浓度 
核算排放

量 

排放总量 
审批部门审

批的总量指

标 

是否

满足 

SO2 7108.5m3/h ＜3mg/m3 0.051t/a 常用

锅炉 NOX 7108.5m3/h 80.5mg/m3 1.373t/a 

SO2 2145.5m3/h ＜3mg/m3 0.015t/a 备用

锅炉 NOX 2145.5m3/h 45.5mg/m3 0.234t/a 

SO2排放总

量：0.066t/a，
NOx总量指
标：1.607t/a 

SO2总量指

标：0.54t/a，
NOx总量指
标：1.691t/a 

满足 

由表 9.2-3可知，根据锅炉烟囱的流量和监测浓度，计算本项目废气主要污染物

SO2、NOx排放总量满足审批部门审批的总量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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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正常运行期间，各类的污染物排放量均较小，可以做到稳定达标排放，对

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0.1.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项目锅炉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因此，项目废水可视为

符合环保验收要求，不作为本次验收监测项目。 

项目废气、噪声经处理均可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妥善处置；均满足环境影响报告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或设计指标。 

10.1.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10.1.2.1废水 

项目锅炉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因此，项目废水可视

为符合环保验收要求，不作为本次验收监测项目。 

10.1.2.2 废气 

项目燃生物质蒸汽锅炉烟气（常用锅炉）出口污染物（颗粒物、SO2、NOx）排

放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表 2中新建燃煤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燃天然气蒸汽锅炉烟气（备用锅炉）污染物（颗粒物、SO2、

NOx）排放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2中新建燃气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10.1.2.3 噪声 

项目厂界监测点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表 1中 2类标准。 

10.1.2.4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妥善处置，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或设计指

标。 

10.1.2.5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达标情况 

根据锅炉烟囱的流量和监测浓度，项目废气主要污染物 SO2、NOx排放总量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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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部门审批的总量指标要求。 

10.1.2.6 验收总结论 

项目在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进行了建设，并落实

了各污染防治措施，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各污染物排放符合环评批复执行的国家规定

排放标准，本项目配套环保设施验收为合格。建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10.2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正常运行期间，各类的污染物排放量均较小，可以做到稳定达标排放，对

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10.3建议与要求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及环保管理检查情况，提出如下建议与要求： 

（1）加强生产设备和治理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监督检查工作，建立定时、定期的

维护和检定制度，确保各类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做到各类污染源的外排污染物能

长期、稳定地“达标”排放。 

（2）针对该项目环评批复的要求以及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对策与措施，

扎实的贯彻和落实到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 

（3）完善设备噪声隔声、减振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完善车间功能分区及

分类管理；加强对厂界噪声的持续控制，减少噪声排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加强宣传工作，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建立畅通的

公众参与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要求，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5）考虑项目地处沿海地区，常有大风、台风等突发灾害，过高烟囱将容易倒

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因此，目前燃生物质蒸汽锅炉烟囱高度 15m，暂未达《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4 中燃煤锅炉房烟囱最低允许高度要求，

待后期有条件将燃生物质蒸汽锅炉烟囱高度加高至 35m。 

1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 

见下表。


